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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残联〔2025〕3 号

关于转发《黄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
税务局 黄山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

市直用人单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
征收工作的通告》的通知

各用人单位：

现将《黄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 黄山市残

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市直用人单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作

的通告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文件规定，认真做好我县 2024 年

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年审和缴费工作。

一、申报时间

用人单位每年应当根据本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，在规定

时间内进行申报年审和申报缴费。

（一）申报年审：每年 3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。未在规定时

限申报年审的用人单位，均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。

（二）申报缴费：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

二、申报方式

用人单位申报方式包含网上申报办理和窗口申报办理两种。

（一）申报年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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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申报：由用人单位登录“安徽政务服务网”（https:/

/www.ahzwfw.gov.cn），搜索“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

认证”并进入，选择所属办事区域进入，点击登录，注册法人账

户后，凭用人单位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登录，点“在线办理”

进入“按比例联网认证网报系统”，通过“我要申报”进入系统

录入 2024 年度残疾人用工情况。

窗口申报：由用人单位到休宁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办理年

审，地址：休宁县海阳镇书院路 7 号，电话：0559-7510439。

（二）申报缴费

网上申报：由用人单位登录“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电子税务

局”进行办理。

窗口申报：由用人单位到国家税务总局休宁县税务局办税服

务厅申报缴纳保障金，地址：休宁县海阳镇新安西路 1 号（县政

务服务中心四楼），电话：0559-7532112。

附件：《黄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 黄山市

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市直用人单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工

作的通告》

休宁县残疾人联合会

2025 年 3 月 18 日


